
 

 附
註
：
一
、
申
請
本
獎
學
金
時
應
繳
證
件
：
本
申
請
書
、
學
生
證
影
印
、
本
學
期
成
績
單(

一
年
級
上
學
期
申
請
同
學
免
交)

。 

 
 
 
 
 
 

二
、
以
清
寒
身
份
申
請
者
需
繳
交
低
收
入
戶
證
明
或
清
寒
證
明(

請
依
﹃
台
灣
省
學
生
申
請
獎
學
金
家
庭
清
寒
證
明
﹄)

格
式
填
寫)

；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以
及
下
列
其
中
一
種
證
明
文
件
：
1.

國
稅
局
免
稅
證
明
2.

導
師
證
明
函
3.

今
年
度
發
生
重
大
意
外
事
故
證
明
文
件
。 

申
請
日
期 

以
清
寒
身
份
申
請
者
請

敘
述
理
由
及
兄
弟
姐
妹

就
學
及
就
業
狀
況 

前
學
期 

成
績 

職  
  

業 

就
讀
年
級 

姓  
  

名 

體  

育 

操  

行 

學  

業 

母 父 

 

 
民
國  

年  

月  

日 

 

   

  

申
請
人
簽
章 

在 

校 

戶 

籍 

僑 

生 

身 

份 

 

學    

號 

 

電 

話 

地 

址 

電 

話 

地 

址 

 

  

 

 

□ 

是  
  

 
 
  

□ 

否 

 

國 

立 

成 

功 

大 

學 

生 

命 

科 

學 

系 

獎 
 

學 

金 
 

申 

請 

表 


